
臺北市政府 92.08.28.  府訴字第０九二０九四一四五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一月十三日工字第Ｄ九

二０００００七號執行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件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另為處分。

　　　　事　　實

　　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稽查人員執行環保專線勤務時，依民眾檢舉於九十二年一月二

日十一時三十五分至本市松山區○○街○○巷稽查，發現「○○工程」之工地現場正以大型

機具進行破碎作業，因無適當防制措施，致引起塵土飛揚，嚴重影響當地空氣品質，爰予拍

照採證，並請現場保全人員通知工地主任，惟現場工作人員表示工地主任正忙，將於下午主

動以電話聯絡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但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遲至九十二年一月八日

均未接獲回電，原處分機關認前開工程係訴願人所承攬，乃以九十二年一月八日第Ｙ０一三

一０七號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件通知書予以告發，嗣以九十二年一月十三日工字第Ｄ九二

０００００七號執行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件處分書，處以訴願人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訴

願人不服，於九十二年二月七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四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

二日分別補充訴願理由與資料，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條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一、空氣污染物：指空氣中

　　足以直接或間接妨害國民健康或生活環境之物質。二、污染源：指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物

　　理或化學操作單元。......」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巿）政府。」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土地用途對於空氣品質之需求或空氣品質狀況劃定直轄市、縣（市

　　）各級防制區並公告之。」第三十一條規定：「在各級防制區及總量管制區內，不得有

　　下列行為......二、從事營建工程、粉粒狀物堆置、運送工程材料、廢棄物或其他工事

　　而無適當防制措施，致引起塵土飛揚或污染空氣。......前項空氣污染行為，係指未經

　　排放管道排放之空氣污染行為。第一項行為管制之執行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條規定：「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依前項處



　　罰鍰者，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

　　停止作為或污染源之操作，或命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操作許可證或勒令歇

　　業。」

　　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本法第二十九條（現行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定其他工事，指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其他土地上工作物之營造、舖設、拆除

　　、堆置或搬運。二、管線之設置、拆除、堆置或搬運。」

　　空氣污染行為管制執行準則第一條規定：「本準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第二條規定：「本準則適用於主管機關執行未經排放

　　管道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空氣污染行為管制。」第三條規定：「主管機關執行空氣污染行

　　為管制之判定位置，應於廠房外、周界或周界外，並能明確判定污染物係由受稽查污染

　　源所逸散。」第四條規定：「主管機關執行空氣污染行為管制時，應符合下列規定：一

　　、判定粒狀污染物逸散行為時，應以目視確認明顯可見粒狀污染物排放，倘其逸散之廢

　　氣含有水蒸氣，應於稽查紀錄中敘明執行判定時排除水蒸氣干擾之情形。......」第五

　　條規定：「主管機關執行空氣污染行為管制時，應填載稽查工作紀錄表，其內容應包括

　　下列事項：一、公私場所名稱、負責人或行為人之姓名。二、污染源名稱及位置。三、

　　稽查時間。四、稽查判定位置及與污染發生源位置之相關性。五、發生污染行為之具體

　　事實及判定方式。六、污染源及污染防制設施設置及操作情形。七、判定污染行為之相

　　關佐證資料。八、其他必要之稽查事項。」第七條規定：「主管機關執行本法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第二款行為管制時，除確認污染源有引起塵土飛揚或污染空氣行為外，並應確

　　認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一、施工區、施工道路、運輸道路或工地出入口未有效灑水或

　　清掃。二、施工區周界未設置有效防止粒狀物質飛散之防塵罩網、靜電幕、防塵屏、圍

　　籬或防風柵等設施。......四、裸露地面未灑水、栽植、造林、植生被覆或噴灑化學藥

　　劑等有效防制粒狀污染物飛散之措施。......七、於開挖、鑽孔、爆破或拆除等產生大

　　量粒狀污染物之作業，未設置有效防制粒狀污染物逸散之設施。八、雖有其他防制設施

　　，但仍無法有效抑制塵土飛揚。」

　　公私場所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一條規定：「本準則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二條規定：「本準則適用

　　於公私場所之固定污染源及檢驗測定機構違反本法時應處罰鍰之裁罰。」第三條規定：

　　「違反本法各處罰條款，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以附表所列之裁罰公式計算應處罰鍰。

　　......」

　　附表：（節錄）

　　 ┌────┬─────┬─────┬─────┬────┬─────┐

　　 │違反條款│處罰條款及│污染程度因│危害程度因│污染特性│應處罰鍰計│



　　 │　　　　│罰鍰範圍（│子（Ａ）　│子（Ｂ）　│（Ｃ）　│算方式（新│

　　 │　　　　│新臺幣）　│　　　　　│　　　　　│　　　　│臺幣）　　│

　　 ├────┼─────┼─────┼─────┼────┼─────┤

　　 │第三十一│第六十條　│違反者由各│１‧污染行│Ｃ＝違反│工商廠場Ａ│

　　 │條第一項│工商廠場：│級主管機關│為有涉及毒│本法發生│×Ｂ×Ｃ×　 │

　　 │（於各級│一０－一０│依個案污染│性污染排放│日（含）│一０萬非工│

　　 │防制區有│０萬　　　│程度自行裁│且稽查當時│前一年內│商廠場Ａ× │

　　 │污染空氣│非工商廠場│量，Ａ＝一│可查證者Ｂ│違反相同│Ｂ×Ｃ×０　│

　　 │之行為）│：　　　　│‧０－三‧│＝一‧五　│條款累積│‧五萬　　│

　　 │　　　　│０‧五－一│０　　　　│２‧其他違│次數　　│　　　　　│

　　 │　　　　│０萬　　　│　　　　　│反情形者Ｂ│　　　　│　　　　　│

　　 │　　　　│　　　　　│　　　　　│＝一‧０　│　　　　│　　　　　│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環署空字第０九一００七

　　九四０六Ａ號公告：「一、主旨：公告直轄市、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

　　公告事項：一、劃定直轄市、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如附件）。二、實施日期

　　：九十二年一月一日。......」

　　附件：直轄市、縣（市）空氣污染防制區劃定表（節錄）

　　┌───┬─────┬─────┬─────┬─────┬─────┐

　　│　　　│懸浮微粒　│臭氧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一氧化氮　│

　　├───┼─────┼─────┼─────┼─────┼─────┤

　　│臺北市│　二　　　│　三　　　│　　二　　│　　二　　│　　二　　│

　　└───┴─────┴─────┴─────┴─────┴─────┘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於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向內政部營建署承攬「臺北市通航聯隊基地新建工程

　　　」，自八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全區開工後，內政部營建署遲未依約交付本工程Ａ基地

　　　（○○新村）予訴願人進場施工，經訴願人多次與內政部營建署協商交付用地事宜，

　　　均未獲肯定答覆，致訴願人承擔風險與損失持續擴大。訴願人於九十一年十月十七日

　　　函請內政部營建署於文到二十日內依約交付Ａ基地，惟內政部營建署仍未於催告期限

　　　內交付，故訴願人以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九一）Ｅ０七一八七字第一一三五號

　　　函向內政部營建署終止或解除系爭工程Ａ基地部分契約，並委任○○法律事務所處理

　　　後續事宜。

（二）Ａ基地部分契約經終止或解除後，內政部營建署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四日



　　　與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於空軍總部及通航聯隊召開「臺北市○○新村現有建築物依國

　　　軍眷區違章建築取締辦法拆除協調會」，並於會後以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Ｆ－Ｔ

　　　－ＭＯ－ＯＨ－一二０號備忘錄及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營署北字第０九一三一九

　　　九六六二號函，通知訴願人於執行拆除當日配合辦理。訴願人因已於九十一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向內政部營建署解除或終止部分契約，爰以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Ａ一０

　　　一－九一一二二六－Ｂ－０一號備忘錄及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九一）Ｅ０七一八

　　　七字第一二四０號函復內政部營建署無法配合辦理。

（三）本件原處分機關告發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其行為地雖在前述工程Ａ基地，然違

　　　反時間為九十二年一月二日十一時三十五分，因訴願人早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向內政部營建署終止或解除契約在案，是原處分機關所查獲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行為

　　　與訴願人無關。

（四）Ａ基地拆除後，內政部營建署即於九十二年一月九日十四時三十分召開「臺北市通航

　　　聯隊基地新建工程Ａ基地舊房屋（○○新村）拆除運棄協調會」，會議結論為：臺北

　　　市通航聯隊基地新建工程Ａ基地舊房屋（○○新村）拆除運棄作業，由國防部眷服處

　　　配合強制執行先行辦理，與「臺北市通航聯隊基地新建工程」Ａ基地之契約執行無涉

　　　，故Ａ基地原契約詳細表「舊房屋拆除（含廢棄物處理）」乙項減作。由會議結論可

　　　得Ａ基地拆除作業並非訴願人所為，故原契約詳細表「舊房屋拆除（含廢棄物處理）

　　　」乙項費用方予扣除。

三、卷查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稽查人員於事實欄所述時間、地點，發現「○○拆除工程

　　」之工地正以大型機具進行建築物拆除工程，因現場無適當防制措施，引起塵土飛揚，

　　爰予以拍照採證。嗣因該工程圍籬上所懸掛工程告示牌所載承造人為訴願人，原處分機

　　關認前開工程係訴願人所承攬，而營建工程之環境衛生，承攬廠商自應負維護管理之環

　　保責任，訴願人既為前開工程之承包商，即應負監督、管理之責任，並應以其工程專業

　　技術採取適當防制措施，以避免造成空氣污染之情事發生。是以，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

　　已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爰以九十二年一月八日第Ｙ０一

　　三一０七號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件通知書予以告發，嗣認訴願人所造成之污染程度（

　　Ａ＝一‧０）、危害程度（Ｂ＝一‧０），另查得訴願人前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十時

　　四十七分曾遭原處分機關查獲從事營建工程無適當防制措施，致引起塵土飛揚，而本案

　　已是訴願人於一年內違反相同條款累積第二次，依公私場所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處罰

　　鍰額度裁罰準則，應處以訴願人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原處分機關即以九十二年一月十

　　三日工字第Ｄ九二０００００七號執行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件處分書予以處罰。此有

　　當日現場採證照片十二幀及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一四０八

　　號、九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第九二六０一七六四００號、九十二年三月三日第九二六０一



　　七六四００號、九十二年五月六日第五四三八號陳情訴願案件簽辦單等影本附卷可稽，

　　從而原處分機關對訴願人告發、處分，尚非無據。

四、惟查訴願人主張雖與內政部營建署訂有承攬契約，但已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解除

　　或終止部分契約；而後內政部營建署雖發文要求訴願人配合拆除工程，惟遭訴願人拒絕

　　；該工程由國防部眷服處強制執行後，同意原契約詳細表「舊房屋拆除（含廢棄物處理

　　）」乙項減作，均證明訴願人非系爭拆除工程之承攬人等節。按前揭空氣污染行為管制

　　執行準則第五條規定：「主管機關執行空氣污染行為管制時，應填載稽查工作紀錄表，

　　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一、公私場所名稱、負責人或行為人之姓名。......」而據原

　　處分機關檢送原處分卷中，並未附有前揭稽查工作紀錄表，是以未能確認場所負責人或

　　行為人；由此觀之，原處分機關之採證程序未臻嚴謹。次查原處分機關於現場稽查當時

　　，曾請現場保全人員通知工地主任，但現場工作人員表示工地主任正忙，將於下午主動

　　以電話聯絡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惟原處分機關並未接獲回電，是以待採證照片洗

　　出後，即告發、處分牌示承造商（即訴願人），此於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九十二年

　　二月十一日第九二六０一七六四００號陳情訴願案件簽辦單有詳細記載。然訴願人既以

　　相關文件主張已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解除或終止部分承攬契約，拒絕配合系爭拆

　　除工程，則訴願人所言是否屬實？猶有斟酌餘地。另查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九十二

　　年三月三日第九二六０一七六四００號陳情訴願案件簽辦單載以：「本案於九十二年三

　　月十日八時三十七分與營建署林工組所屬工務所洽詢，相關人員表示該工地遭本大隊告

　　發空污時、點之實際承作人係屬○○公司無誤，該公司所稱已與營建署終止或解除合、

　　契約乙案，係屬片面之詞，......」按契約解除權或終止權之行使，係以意思表示向他

　　方當事人為之，即生行使之效力，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及第二百六十三條定有明文，本

　　案訴願人以意思表示解除或終止契約，其解除權或終止權之行使是否有效，固係私法爭

　　執，然其權利行使方式並未違法。末查原處分機關於現場稽查時並未確認行為人，而係

　　以工程圍籬之牌示確認告發、處罰對象，按通常狀況，工程圍籬之牌示固可推定行為人

　　，惟本件訴願人既已提出相關證據抗辯，並依內政部營建署於九十二年一月九日召開之

　　「臺北市通航聯隊基地新建工程Ａ基地舊房屋（○○新村）拆除運棄協調會」會議結論

　　，該工程拆除運棄作業似係國防部眷服處辦理；另查該工程牌示所載預定完工日期為九

　　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則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一月二日辦理現場稽查時，訴願人是否

　　仍為工程承攬人？國防部眷服處辦理強制執行，是否係由訴願人所承攬？尚有未明，綜

　　觀全卷亦難以判定。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查明事實後於收受決定書之

　　次日起六十日內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林世華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八　　月　 二十八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